
 

 
 

 
 

要求規管共享單車違泊及佔用公眾單車泊位問題 
 

背景： 

  共享單車模式於全球蔚然成風，而今年 4月起，有私營機構將共享單車引入香港，並

計劃於年底將共享單車網絡覆蓋全港。共享單車原意良好，能方便香港市民使用單車代步

及運動，且減少依賴其他交通工具。但此模式引入香港後，亦產生不少問題： 
 

 其一是違泊問題，由於共享單車模式是「隨行隨泊」，並沒有設置固定的單車泊位，引

致共享單車隨處泊在路邊，違法之餘又阻塞公眾地方。 
 

 其二是佔用公眾單車泊位問題，私營機構將共享單車放置於公眾免費單車泊位，卻作

牟利用途，除了使公眾單車泊位數量更捉襟見肘之外，亦對使用公眾單車泊位的市民非常

不公平。此外，公眾單車泊位管理問題一直為人詬病，如不少泊位位置雜草叢生等，種種

情況更使公眾單車泊位不足的問題百上加斤。 
 

 政府對引入共享單車模式一事，未有積極與持份者協商，而私營機構則表示在推出共

享單車服務前，曾就單車停泊問題與有關的政府部門溝通並得到正面回應，但公眾全然不

知悉，有閉門造車之嫌。此外，政府對共享單車衍生的違泊及佔用公眾單車泊位問題，亦

責任不明，執法不力，因此我們提出多項訴求： 
 

1. 政府就香港引進共享單車服務有何角色；有否就公共單車泊位被用於商業用途進行規

管，以及有否就共享單車的停泊安排進行公眾諮詢；若有，詳情為何；若否，原因為何？ 

 

2. 當局至今接獲多少宗涉及共享單車服務的投訴及其分類數字，以及有否因應該等投訴採

取相應的執法行動？若有，詳情為何？ 

 

3. 政府應與持份者協商並諮詢公眾，於合適地點設置固定的共享單車泊位，避免佔用道路

及免費公眾單車泊位 

 

4. 建議在設置固定的共享單車泊位之前，若共享單車要使用公眾單車泊位，必須向政府繳

納地租 

 

5. 建議政府向發展商批地時加入相關條款，要求發展商提供一定數量的共享單車泊位  

 

6. 加強對單車違泊問題執法，保障公眾的道路使用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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